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家抗字第3號

抗   告  人   陳鵬宇

              陳柏諭

兼共同代理人  陳麗雲

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漢地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，對於中

華民國113年12月25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為裁定（113年度家繼

訴字第99號）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 

　　主　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伊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狀中，已

表示如相對人允許或同意和解的話，伊願盡最大誠意為訴訟

　　上讓步，將原聲明第三項請求金額新臺幣（下同）231萬4,6

　　67元自動減縮為100萬元即可，原法院卻誤以為伊追加訴訟

標的價金，而於113年11月29日裁定命伊補繳2,673元（下稱

　　系爭補費裁定），顯有不當；又伊因母親生病前往基隆照顧

　　，而系爭補費裁定寄存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廣福派

　　出所（下稱廣福派出所）又搬遷新址，伊不熟悉地址，迄至

　　同年12月24日回到土城住處才至廣福派出所領取系爭補費裁

　　定，並寄出郵政匯票。詎料原法院卻於同年月25日以伊未補

　　正繳費為由，判決駁回伊訴訟。伊未追加標的價金，卻被命

　　要補繳裁判費，況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90元，不可能故

　　意賴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誤，原法院卻以

究為判決或應為裁定有不明確之裁判書駁回伊請求，顯侵害

　　伊訴訟實施權，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之規定。為此請

　　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
二、按家事訴訟事件，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

　　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；復按提起民事訴訟，應

　　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用，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。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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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原告起訴不合程式，依其情形可以補正，經審判長定期間先

　　命補正而不補正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

　　9條第1項第6款亦規定甚明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，原法院以系爭補

　　費裁定命抗告人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2,673元，該裁定

　　於113年12月5日寄存送達廣福派出所，因抗告人屆期未補正

　　，原法院於113年12月25日以抗告人逾期未補正為由，判決

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訴訟，嗣於114年1月7日依民事訴訟法

第232條第1項、第239條規定，將上開裁判中關於「判決」

之記載更正為「裁定」等情，業據本院核閱本事件全卷卷宗

無訛，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。

　㈡抗告人雖主張伊於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狀中，已表示願

將原聲明第三項請求金額自動減縮為100萬元，原法院卻以

系爭補費裁定命伊補繳2,673元，顯有不當等語；惟查，抗

告人固於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書狀補充事實及理由陳述

　　第五點記載「…祈願兩造間可以心平氣和坐下來談，被告與

　　父親間既是親兄弟，兩造間亦係叔侄姪女之親屬關係，大家

　　可以好好的談談補貼差額都無所謂，原告願最大之誠意，做

　　為訴訟上之讓步，原告自動減縮請求金額為100萬元即可，

兩造可免怒言相對，同時原告亦願撤回訴訟…」等語（原審

家繼訴字卷第25頁）。經核上開文字內容僅係抗告人表達有

　　和解之意願及條件，綜觀該書狀之內容，並無向原審法院減

　　縮第三項聲明之意思，應可認定。抗告人復稱伊未追加標的

　　價金，系爭補費裁定卻命伊要補繳裁判費，即有不當等語；

　　然系爭補費裁定並非以抗告人有追加訴訟標的為由裁定命補

　　繳裁判費，而係依抗告人之聲明請求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

　　所應繳納之裁判費，扣除抗告人於調解程序中所繳納之數額

　　，尚不足2,673元，故裁定命抗告人補繳，有系爭補費裁定

在卷可查（原審家繼訴字卷第13-14頁），抗告人此部分主

張，應係有所誤認。因此，抗告人主張伊已將原聲明第三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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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金額減縮為100萬元，且伊無追加訴訟標的，系爭補費

裁定卻命伊補繳2,673元，顯有不當等語，自屬無憑，要難

採取。

　㈢又按民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，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

思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。顯見我國

　　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，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，必

　　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，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

　　事實，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，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，

　　住所之廢止亦同。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，戶籍

　　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之登記事項，戶籍法第23條、第24條

　　固規定：戶籍登記事項有變更時，應為變更之登記，戶籍登

　　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，應為更正之登記，但此僅係戶政管

　　理之行政規定。是故戶籍登記之處所固得資為推定住所之依

　　據，惟倘有客觀之事證，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

　　籍之地域，並已變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，即不得僅憑

　　原戶籍登記之資料，一律解為其住所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

　　字第118號裁判參照）。抗告人固主張伊因母親生病前往基

隆照顧，迄至同年12月24日回到土城住處才至廣福派出所領

　　取系爭補費裁定等語；惟依抗告人所陳，抗告人係短期前往

　　基隆照顧母親，並無廢止土城住址久住之主觀意思，系爭補

　　費裁定寄存在抗告人住所地所屬之廣福派出所，依法已生合

　　法送達之效力。至抗告人另稱廣福派出所搬遷新址，伊不熟

　　悉地址等語；惟查，廣福派出所於113年12月13日搬遷新址

　　，雖有新聞報導可佐（本院卷第29頁），然廣福派出所搬遷

　　乙節業經媒體廣為報導，搬遷之地址亦無不易找尋之情形，

　　抗告人欲前往該所領取系爭補費裁定應無困難，是抗告人自

不得以此資為遲誤補繳裁判費之正當事由，附此敘明。

  ㈣抗告人另主張伊於113年12月24日至廣福派出所領取系爭補

費裁定後，即寄出郵政匯票，原法院卻於同年月25日以伊未

　　補正繳費為由，判決駁回伊訴訟，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

　　90元，不可能故意賴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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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，原法院卻駁回伊請求，顯有不當等語。惟查，抗告人寄

送之匯票係於113年12月26日到達原法院，並於同日入帳，

有繳費收據可稽（原審家繼訴字卷第37、39頁），因此，應

　　認抗告人補繳裁判費之日期為113年12月26日；又原法院前

揭113年12月25日駁回抗告人訴訟之裁定雖未經宣示，惟已

於同日公告，有司法院主文公告查詢系統查詢主文結果在卷

　　可查（本院卷第35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38條規定，已發

生裁定之羈束力。抗告人於同年月26日始行補繳裁判費，無

　　從使已經發生羈束力之原裁定失效。抗告人此部分之主張，

　　容有誤解。

　㈤抗告人復主張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90元，不可能故意賴

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誤，原法院卻以究為

判決或應為裁定有不明確之裁判書駁回伊請求，顯侵害伊訴

訟實施權，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之規定等語。惟按判

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依聲請

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；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，亦同；此項規

定，於裁定亦有準用，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、第239條

定有明文。原審雖將113年12月25日之裁定誤載為判決，然

嗣於114年1月7日依法裁定更正，抗告人亦於114年1月3日對

該裁定提起抗告，有更正裁定及抗告狀在卷可查；至抗告人

　　因逾期補繳裁判費致原審以此事由裁定駁回其起訴，此乃適

　　用法律之結果，尚難以此遽認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起訴有侵害

　　抗告人之訴訟實施權，或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規定之

　　情形。抗告人此部分主張，亦無可採。

　㈥綜上所述，抗告人未依系爭補費裁定所定期限補繳裁判費，

　　原法院於113年12月25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起訴，經核於法

並無違誤。抗告意旨猶執前詞，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

　　，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瑪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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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聖涵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家瑛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再抗

告，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

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。

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

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

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宗倫

【附註】

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、2項規

定：

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。但上

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
⑵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

為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

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
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：

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，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，聲請第

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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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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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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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-tex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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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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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200%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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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15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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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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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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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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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height: 1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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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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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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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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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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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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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家抗字第3號
抗   告  人   陳鵬宇
              陳柏諭
兼共同代理人  陳麗雲
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漢地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，對於中
華民國113年12月25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為裁定（113年度家繼
訴字第99號）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 
　　主　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伊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狀中，已表示如相對人允許或同意和解的話，伊願盡最大誠意為訴訟
　　上讓步，將原聲明第三項請求金額新臺幣（下同）231萬4,6
　　67元自動減縮為100萬元即可，原法院卻誤以為伊追加訴訟標的價金，而於113年11月29日裁定命伊補繳2,673元（下稱
　　系爭補費裁定），顯有不當；又伊因母親生病前往基隆照顧
　　，而系爭補費裁定寄存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廣福派
　　出所（下稱廣福派出所）又搬遷新址，伊不熟悉地址，迄至
　　同年12月24日回到土城住處才至廣福派出所領取系爭補費裁
　　定，並寄出郵政匯票。詎料原法院卻於同年月25日以伊未補
　　正繳費為由，判決駁回伊訴訟。伊未追加標的價金，卻被命
　　要補繳裁判費，況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90元，不可能故
　　意賴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誤，原法院卻以究為判決或應為裁定有不明確之裁判書駁回伊請求，顯侵害
　　伊訴訟實施權，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之規定。為此請
　　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家事訴訟事件，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
　　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；復按提起民事訴訟，應
　　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用，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。又
　　原告起訴不合程式，依其情形可以補正，經審判長定期間先
　　命補正而不補正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
　　9條第1項第6款亦規定甚明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，原法院以系爭補
　　費裁定命抗告人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2,673元，該裁定
　　於113年12月5日寄存送達廣福派出所，因抗告人屆期未補正
　　，原法院於113年12月25日以抗告人逾期未補正為由，判決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訴訟，嗣於114年1月7日依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、第239條規定，將上開裁判中關於「判決」之記載更正為「裁定」等情，業據本院核閱本事件全卷卷宗無訛，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。
　㈡抗告人雖主張伊於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狀中，已表示願將原聲明第三項請求金額自動減縮為100萬元，原法院卻以系爭補費裁定命伊補繳2,673元，顯有不當等語；惟查，抗告人固於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書狀補充事實及理由陳述
　　第五點記載「…祈願兩造間可以心平氣和坐下來談，被告與
　　父親間既是親兄弟，兩造間亦係叔侄姪女之親屬關係，大家
　　可以好好的談談補貼差額都無所謂，原告願最大之誠意，做
　　為訴訟上之讓步，原告自動減縮請求金額為100萬元即可，兩造可免怒言相對，同時原告亦願撤回訴訟…」等語（原審家繼訴字卷第25頁）。經核上開文字內容僅係抗告人表達有
　　和解之意願及條件，綜觀該書狀之內容，並無向原審法院減
　　縮第三項聲明之意思，應可認定。抗告人復稱伊未追加標的
　　價金，系爭補費裁定卻命伊要補繳裁判費，即有不當等語；
　　然系爭補費裁定並非以抗告人有追加訴訟標的為由裁定命補
　　繳裁判費，而係依抗告人之聲明請求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
　　所應繳納之裁判費，扣除抗告人於調解程序中所繳納之數額
　　，尚不足2,673元，故裁定命抗告人補繳，有系爭補費裁定在卷可查（原審家繼訴字卷第13-14頁），抗告人此部分主張，應係有所誤認。因此，抗告人主張伊已將原聲明第三項請求金額減縮為100萬元，且伊無追加訴訟標的，系爭補費裁定卻命伊補繳2,673元，顯有不當等語，自屬無憑，要難採取。
　㈢又按民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，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。顯見我國
　　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，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，必
　　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，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
　　事實，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，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，
　　住所之廢止亦同。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，戶籍
　　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之登記事項，戶籍法第23條、第24條
　　固規定：戶籍登記事項有變更時，應為變更之登記，戶籍登
　　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，應為更正之登記，但此僅係戶政管
　　理之行政規定。是故戶籍登記之處所固得資為推定住所之依
　　據，惟倘有客觀之事證，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
　　籍之地域，並已變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，即不得僅憑
　　原戶籍登記之資料，一律解為其住所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
　　字第118號裁判參照）。抗告人固主張伊因母親生病前往基隆照顧，迄至同年12月24日回到土城住處才至廣福派出所領
　　取系爭補費裁定等語；惟依抗告人所陳，抗告人係短期前往
　　基隆照顧母親，並無廢止土城住址久住之主觀意思，系爭補
　　費裁定寄存在抗告人住所地所屬之廣福派出所，依法已生合
　　法送達之效力。至抗告人另稱廣福派出所搬遷新址，伊不熟
　　悉地址等語；惟查，廣福派出所於113年12月13日搬遷新址
　　，雖有新聞報導可佐（本院卷第29頁），然廣福派出所搬遷
　　乙節業經媒體廣為報導，搬遷之地址亦無不易找尋之情形，
　　抗告人欲前往該所領取系爭補費裁定應無困難，是抗告人自不得以此資為遲誤補繳裁判費之正當事由，附此敘明。
  ㈣抗告人另主張伊於113年12月24日至廣福派出所領取系爭補費裁定後，即寄出郵政匯票，原法院卻於同年月25日以伊未
　　補正繳費為由，判決駁回伊訴訟，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
　　90元，不可能故意賴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誤，原法院卻駁回伊請求，顯有不當等語。惟查，抗告人寄送之匯票係於113年12月26日到達原法院，並於同日入帳，有繳費收據可稽（原審家繼訴字卷第37、39頁），因此，應
　　認抗告人補繳裁判費之日期為113年12月26日；又原法院前揭113年12月25日駁回抗告人訴訟之裁定雖未經宣示，惟已於同日公告，有司法院主文公告查詢系統查詢主文結果在卷
　　可查（本院卷第35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38條規定，已發生裁定之羈束力。抗告人於同年月26日始行補繳裁判費，無
　　從使已經發生羈束力之原裁定失效。抗告人此部分之主張，
　　容有誤解。
　㈤抗告人復主張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90元，不可能故意賴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誤，原法院卻以究為判決或應為裁定有不明確之裁判書駁回伊請求，顯侵害伊訴訟實施權，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之規定等語。惟按判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；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，亦同；此項規定，於裁定亦有準用，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、第239條定有明文。原審雖將113年12月25日之裁定誤載為判決，然嗣於114年1月7日依法裁定更正，抗告人亦於114年1月3日對該裁定提起抗告，有更正裁定及抗告狀在卷可查；至抗告人
　　因逾期補繳裁判費致原審以此事由裁定駁回其起訴，此乃適
　　用法律之結果，尚難以此遽認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起訴有侵害
　　抗告人之訴訟實施權，或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規定之
　　情形。抗告人此部分主張，亦無可採。
　㈥綜上所述，抗告人未依系爭補費裁定所定期限補繳裁判費，
　　原法院於113年12月25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起訴，經核於法並無違誤。抗告意旨猶執前詞，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
　　，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瑪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聖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家瑛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再抗告，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。
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宗倫


【附註】
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、2項規定：
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。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⑵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：
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，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，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家抗字第3號
抗   告  人   陳鵬宇
              陳柏諭
兼共同代理人  陳麗雲
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漢地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，對於中
華民國113年12月25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為裁定（113年度家繼
訴字第99號）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 
　　主　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伊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狀中，已
    表示如相對人允許或同意和解的話，伊願盡最大誠意為訴訟
　　上讓步，將原聲明第三項請求金額新臺幣（下同）231萬4,6
　　67元自動減縮為100萬元即可，原法院卻誤以為伊追加訴訟
    標的價金，而於113年11月29日裁定命伊補繳2,673元（下稱
　　系爭補費裁定），顯有不當；又伊因母親生病前往基隆照顧
　　，而系爭補費裁定寄存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廣福派
　　出所（下稱廣福派出所）又搬遷新址，伊不熟悉地址，迄至
　　同年12月24日回到土城住處才至廣福派出所領取系爭補費裁
　　定，並寄出郵政匯票。詎料原法院卻於同年月25日以伊未補
　　正繳費為由，判決駁回伊訴訟。伊未追加標的價金，卻被命
　　要補繳裁判費，況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90元，不可能故
　　意賴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誤，原法院卻以
    究為判決或應為裁定有不明確之裁判書駁回伊請求，顯侵害
　　伊訴訟實施權，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之規定。為此請
　　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家事訴訟事件，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
　　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；復按提起民事訴訟，應
　　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用，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。又
　　原告起訴不合程式，依其情形可以補正，經審判長定期間先
　　命補正而不補正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
　　9條第1項第6款亦規定甚明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，原法院以系爭補
　　費裁定命抗告人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2,673元，該裁定
　　於113年12月5日寄存送達廣福派出所，因抗告人屆期未補正
　　，原法院於113年12月25日以抗告人逾期未補正為由，判決
    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訴訟，嗣於114年1月7日依民事訴訟法
    第232條第1項、第239條規定，將上開裁判中關於「判決」
    之記載更正為「裁定」等情，業據本院核閱本事件全卷卷宗
    無訛，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。
　㈡抗告人雖主張伊於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狀中，已表示願將
    原聲明第三項請求金額自動減縮為100萬元，原法院卻以系
    爭補費裁定命伊補繳2,673元，顯有不當等語；惟查，抗告
    人固於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書狀補充事實及理由陳述
　　第五點記載「…祈願兩造間可以心平氣和坐下來談，被告與
　　父親間既是親兄弟，兩造間亦係叔侄姪女之親屬關係，大家
　　可以好好的談談補貼差額都無所謂，原告願最大之誠意，做
　　為訴訟上之讓步，原告自動減縮請求金額為100萬元即可，
    兩造可免怒言相對，同時原告亦願撤回訴訟…」等語（原審
    家繼訴字卷第25頁）。經核上開文字內容僅係抗告人表達有
　　和解之意願及條件，綜觀該書狀之內容，並無向原審法院減
　　縮第三項聲明之意思，應可認定。抗告人復稱伊未追加標的
　　價金，系爭補費裁定卻命伊要補繳裁判費，即有不當等語；
　　然系爭補費裁定並非以抗告人有追加訴訟標的為由裁定命補
　　繳裁判費，而係依抗告人之聲明請求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
　　所應繳納之裁判費，扣除抗告人於調解程序中所繳納之數額
　　，尚不足2,673元，故裁定命抗告人補繳，有系爭補費裁定
    在卷可查（原審家繼訴字卷第13-14頁），抗告人此部分主
    張，應係有所誤認。因此，抗告人主張伊已將原聲明第三項
    請求金額減縮為100萬元，且伊無追加訴訟標的，系爭補費
    裁定卻命伊補繳2,673元，顯有不當等語，自屬無憑，要難
    採取。
　㈢又按民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，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
    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。顯見我國
　　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，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，必
　　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，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
　　事實，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，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，
　　住所之廢止亦同。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，戶籍
　　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之登記事項，戶籍法第23條、第24條
　　固規定：戶籍登記事項有變更時，應為變更之登記，戶籍登
　　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，應為更正之登記，但此僅係戶政管
　　理之行政規定。是故戶籍登記之處所固得資為推定住所之依
　　據，惟倘有客觀之事證，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
　　籍之地域，並已變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，即不得僅憑
　　原戶籍登記之資料，一律解為其住所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
　　字第118號裁判參照）。抗告人固主張伊因母親生病前往基
    隆照顧，迄至同年12月24日回到土城住處才至廣福派出所領
　　取系爭補費裁定等語；惟依抗告人所陳，抗告人係短期前往
　　基隆照顧母親，並無廢止土城住址久住之主觀意思，系爭補
　　費裁定寄存在抗告人住所地所屬之廣福派出所，依法已生合
　　法送達之效力。至抗告人另稱廣福派出所搬遷新址，伊不熟
　　悉地址等語；惟查，廣福派出所於113年12月13日搬遷新址
　　，雖有新聞報導可佐（本院卷第29頁），然廣福派出所搬遷
　　乙節業經媒體廣為報導，搬遷之地址亦無不易找尋之情形，
　　抗告人欲前往該所領取系爭補費裁定應無困難，是抗告人自
    不得以此資為遲誤補繳裁判費之正當事由，附此敘明。
  ㈣抗告人另主張伊於113年12月24日至廣福派出所領取系爭補費
    裁定後，即寄出郵政匯票，原法院卻於同年月25日以伊未
　　補正繳費為由，判決駁回伊訴訟，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
　　90元，不可能故意賴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
    誤，原法院卻駁回伊請求，顯有不當等語。惟查，抗告人寄
    送之匯票係於113年12月26日到達原法院，並於同日入帳，
    有繳費收據可稽（原審家繼訴字卷第37、39頁），因此，應
　　認抗告人補繳裁判費之日期為113年12月26日；又原法院前
    揭113年12月25日駁回抗告人訴訟之裁定雖未經宣示，惟已
    於同日公告，有司法院主文公告查詢系統查詢主文結果在卷
　　可查（本院卷第35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38條規定，已發
    生裁定之羈束力。抗告人於同年月26日始行補繳裁判費，無
　　從使已經發生羈束力之原裁定失效。抗告人此部分之主張，
　　容有誤解。
　㈤抗告人復主張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90元，不可能故意賴
    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誤，原法院卻以究為
    判決或應為裁定有不明確之裁判書駁回伊請求，顯侵害伊訴
    訟實施權，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之規定等語。惟按判
    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依聲請
    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；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，亦同；此項規
    定，於裁定亦有準用，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、第239條
    定有明文。原審雖將113年12月25日之裁定誤載為判決，然
    嗣於114年1月7日依法裁定更正，抗告人亦於114年1月3日對
    該裁定提起抗告，有更正裁定及抗告狀在卷可查；至抗告人
　　因逾期補繳裁判費致原審以此事由裁定駁回其起訴，此乃適
　　用法律之結果，尚難以此遽認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起訴有侵害
　　抗告人之訴訟實施權，或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規定之
　　情形。抗告人此部分主張，亦無可採。
　㈥綜上所述，抗告人未依系爭補費裁定所定期限補繳裁判費，
　　原法院於113年12月25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起訴，經核於法
    並無違誤。抗告意旨猶執前詞，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
　　，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瑪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聖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家瑛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再抗
告，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
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。
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
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
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宗倫

【附註】
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、2項規定
：
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。但上
 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⑵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
  為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
 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：
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，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，聲請第
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家抗字第3號
抗   告  人   陳鵬宇
              陳柏諭
兼共同代理人  陳麗雲
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陳漢地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，對於中
華民國113年12月25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所為裁定（113年度家繼
訴字第99號）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 
　　主　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伊於民國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狀中，已表示如相對人允許或同意和解的話，伊願盡最大誠意為訴訟
　　上讓步，將原聲明第三項請求金額新臺幣（下同）231萬4,6
　　67元自動減縮為100萬元即可，原法院卻誤以為伊追加訴訟標的價金，而於113年11月29日裁定命伊補繳2,673元（下稱
　　系爭補費裁定），顯有不當；又伊因母親生病前往基隆照顧
　　，而系爭補費裁定寄存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廣福派
　　出所（下稱廣福派出所）又搬遷新址，伊不熟悉地址，迄至
　　同年12月24日回到土城住處才至廣福派出所領取系爭補費裁
　　定，並寄出郵政匯票。詎料原法院卻於同年月25日以伊未補
　　正繳費為由，判決駁回伊訴訟。伊未追加標的價金，卻被命
　　要補繳裁判費，況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90元，不可能故
　　意賴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誤，原法院卻以究為判決或應為裁定有不明確之裁判書駁回伊請求，顯侵害
　　伊訴訟實施權，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之規定。為此請
　　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家事訴訟事件，除本法別有規定者外，準用民事訴訟法之
　　規定，家事事件法第51條定有明文；復按提起民事訴訟，應
　　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繳納裁判費用，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。又
　　原告起訴不合程式，依其情形可以補正，經審判長定期間先
　　命補正而不補正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
　　9條第1項第6款亦規定甚明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等事件，原法院以系爭補
　　費裁定命抗告人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2,673元，該裁定
　　於113年12月5日寄存送達廣福派出所，因抗告人屆期未補正
　　，原法院於113年12月25日以抗告人逾期未補正為由，判決駁回抗告人於原審之訴訟，嗣於114年1月7日依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、第239條規定，將上開裁判中關於「判決」之記載更正為「裁定」等情，業據本院核閱本事件全卷卷宗無訛，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。
　㈡抗告人雖主張伊於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狀中，已表示願將原聲明第三項請求金額自動減縮為100萬元，原法院卻以系爭補費裁定命伊補繳2,673元，顯有不當等語；惟查，抗告人固於113年11月28日民事準備書狀補充事實及理由陳述
　　第五點記載「…祈願兩造間可以心平氣和坐下來談，被告與
　　父親間既是親兄弟，兩造間亦係叔侄姪女之親屬關係，大家
　　可以好好的談談補貼差額都無所謂，原告願最大之誠意，做
　　為訴訟上之讓步，原告自動減縮請求金額為100萬元即可，兩造可免怒言相對，同時原告亦願撤回訴訟…」等語（原審家繼訴字卷第25頁）。經核上開文字內容僅係抗告人表達有
　　和解之意願及條件，綜觀該書狀之內容，並無向原審法院減
　　縮第三項聲明之意思，應可認定。抗告人復稱伊未追加標的
　　價金，系爭補費裁定卻命伊要補繳裁判費，即有不當等語；
　　然系爭補費裁定並非以抗告人有追加訴訟標的為由裁定命補
　　繳裁判費，而係依抗告人之聲明請求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
　　所應繳納之裁判費，扣除抗告人於調解程序中所繳納之數額
　　，尚不足2,673元，故裁定命抗告人補繳，有系爭補費裁定在卷可查（原審家繼訴字卷第13-14頁），抗告人此部分主張，應係有所誤認。因此，抗告人主張伊已將原聲明第三項請求金額減縮為100萬元，且伊無追加訴訟標的，系爭補費裁定卻命伊補繳2,673元，顯有不當等語，自屬無憑，要難採取。
　㈢又按民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，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，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。顯見我國
　　民法關於住所之設定，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之精神，必
　　須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，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
　　事實，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，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，
　　住所之廢止亦同。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，戶籍
　　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之登記事項，戶籍法第23條、第24條
　　固規定：戶籍登記事項有變更時，應為變更之登記，戶籍登
　　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，應為更正之登記，但此僅係戶政管
　　理之行政規定。是故戶籍登記之處所固得資為推定住所之依
　　據，惟倘有客觀之事證，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
　　籍之地域，並已變更意思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，即不得僅憑
　　原戶籍登記之資料，一律解為其住所（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
　　字第118號裁判參照）。抗告人固主張伊因母親生病前往基隆照顧，迄至同年12月24日回到土城住處才至廣福派出所領
　　取系爭補費裁定等語；惟依抗告人所陳，抗告人係短期前往
　　基隆照顧母親，並無廢止土城住址久住之主觀意思，系爭補
　　費裁定寄存在抗告人住所地所屬之廣福派出所，依法已生合
　　法送達之效力。至抗告人另稱廣福派出所搬遷新址，伊不熟
　　悉地址等語；惟查，廣福派出所於113年12月13日搬遷新址
　　，雖有新聞報導可佐（本院卷第29頁），然廣福派出所搬遷
　　乙節業經媒體廣為報導，搬遷之地址亦無不易找尋之情形，
　　抗告人欲前往該所領取系爭補費裁定應無困難，是抗告人自不得以此資為遲誤補繳裁判費之正當事由，附此敘明。
  ㈣抗告人另主張伊於113年12月24日至廣福派出所領取系爭補費裁定後，即寄出郵政匯票，原法院卻於同年月25日以伊未
　　補正繳費為由，判決駁回伊訴訟，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
　　90元，不可能故意賴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誤，原法院卻駁回伊請求，顯有不當等語。惟查，抗告人寄送之匯票係於113年12月26日到達原法院，並於同日入帳，有繳費收據可稽（原審家繼訴字卷第37、39頁），因此，應
　　認抗告人補繳裁判費之日期為113年12月26日；又原法院前揭113年12月25日駁回抗告人訴訟之裁定雖未經宣示，惟已於同日公告，有司法院主文公告查詢系統查詢主文結果在卷
　　可查（本院卷第35頁）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38條規定，已發生裁定之羈束力。抗告人於同年月26日始行補繳裁判費，無
　　從使已經發生羈束力之原裁定失效。抗告人此部分之主張，
　　容有誤解。
　㈤抗告人復主張伊原已繳納裁判費4萬1,590元，不可能故意賴著2,673元的裁判費不繳，僅因一時遲誤，原法院卻以究為判決或應為裁定有不明確之裁判書駁回伊請求，顯侵害伊訴訟實施權，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之規定等語。惟按判決如有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；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者，亦同；此項規定，於裁定亦有準用，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、第239條定有明文。原審雖將113年12月25日之裁定誤載為判決，然嗣於114年1月7日依法裁定更正，抗告人亦於114年1月3日對該裁定提起抗告，有更正裁定及抗告狀在卷可查；至抗告人
　　因逾期補繳裁判費致原審以此事由裁定駁回其起訴，此乃適
　　用法律之結果，尚難以此遽認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起訴有侵害
　　抗告人之訴訟實施權，或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16條規定之
　　情形。抗告人此部分主張，亦無可採。
　㈥綜上所述，抗告人未依系爭補費裁定所定期限補繳裁判費，
　　原法院於113年12月25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起訴，經核於法並無違誤。抗告意旨猶執前詞，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
　　，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瑪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聖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家瑛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，不得再抗告。如提再抗告，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。
提起再抗告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；委任有律師資格者，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宗倫

【附註】
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466條之1第1、2項規定：
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。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⑵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：
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，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，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